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專業技術人員升等申請表 
1～4 項由申請人填寫 

1.申 請 人 

  姓    名 
 

所屬教 
學單位  

送 審
等 級

□教授級    第  次 
□副教授級  第  次 
□助理教授級第  次 

申請

日期
  年  月  日

2.升 等  

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之認定符合下列各款條件之一，且有證明文件或紀錄者： 

□ 最近五年內在相關專業領域至少有五場以上演出或展覽。 
□ 最近五年內在相關專業領域至少有五次以上應邀策劃展演、活動或大型宴會。 
□ 最近五年內在相關專業領域有特殊創作或表現。 
□ 最近五年內在相關專業領域曾獲選代表國家參加世界區域性組織以上比（競）賽者。

□ 最近五年內在相關專業領域參加全國性競賽獲前 3 名者。 
□ 在相關專業領域或國內外享有盛名，符合教學需要。 
□ 在藝術、設計領域有獨到見解深具價值與實用，獲專業好評。 
□ 在相關專業領域經營管理方面，曾擔任高階主管職務三年以上。 

請附（1）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各一式伍份（2）著作送審查核表（3）審查意見表四份。 

3.學  歷 
最高學歷：                          次高學歷： 
※請附最高學歷證書影本 

4.專任教師

年資（依聘

約計算） 

本校：講     師級自 年 月至 年 月 

   助理教授級自 年 月至 年 月 

      副 教 授 級自 年 月至 年 月

外 校：講     師級自 年 月至 年 月 

    助理教授級自 年 月至 年 月 

      副 教 授級自 年 月至 年 月

5.升等前

三次之

教師評

鑑成績 
(人事室辦理) 

 

項目 升等前一次 
成績 

升等前兩次 
成績 

升等前三次

成績 
教學 50%    

服務輔導 50%    
總和    

三年總和平均值  

6.教師評鑑成績

是否符合規定

□ 符合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十一

條規定 

□ 不符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十一

條規定 

7.審查結果 □ 合格，符合本校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第     條第    款規定      □不合格 

8.初   審 
（系科、院辦理） 

  學年度第 學期系(中心)第 次會議 

（  年  月  日） 
  學年度第 學期 院第 次會議 

（  年  月  日） 
□同意升等                     □不同意升等 

欲聘任等級□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請附系(中心)、院教評會會議記錄。 

□同意升等                    □不同意升等

欲聘任等級□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 ※請附院教評會會議記錄。 

申 請 單 位 審 核 單 位 校 長 

申 請 人  人 事 室  

 單位主管  會 計 室  

院 長  教 務 處  

升等評審表 
分數 

  （□通過（需達 80 分）  □未通過） 
著作校外 
審    查 

（人事室辦理） 
  □通過   □未通過    

複    審 
學年度第   學期 

校教評會第  次會議 

（   年    月    日） 

□同意升等                               □不同意升等 

欲聘任等級□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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